关于举办2011年第2期注册核安全工程师
继续教育培训班的通知
为保证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的实施和执业注册的管理，根据《注册核安全工程师继续教育暂行规定》（环发〔2005〕19号）的要求，为使注册核安全工程师的知识不断得到补充和更新，完善知识结构，提高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，将在北戴河举办2011年第2期注册核安全工程师继续教育核质量保证培训班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参加培训人员

    取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》并且已经注册确认，需通过参加培训获得继续教育学时的人员。
二、培训内容
1．核质量保证体系
    2．核设备质量保证  
3．核安全文化
    考核合格后，颁发相应的继续教育合格证书。
三、时间和地点
    报到时间：2011年9月13日全天。
    培训时间： 9月14日至9月18日。
地    点：国环北戴河环境技术交流中心（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鹰角路2号 。    电话：0335-4041027    联系人：赵永刚 ）
四、收费标准

1．培训资料费2750元/人。学员可在报到时交现金，也可提前汇款至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，凭汇款凭证办理报到手续。汇款账户为：
收款单位：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

开户名称：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

开户银行：光大银行北京礼士路支行

账    号：75010188000040702
2．培训班统一安排食宿，食宿费用自理。住宿标准为300元/天。
五、报名办法

    请将报名表（见附件）以执业单位形式报名并于8月25日前传真或电话至核安全执业资格注册办公室，以便及时做好各种安排。同时请登陆网站http://www.rnse.gov.cn，可随时获得相关信息，并可下载此报名表。
单  位：核安全执业资格注册办公室

    联系人：胡英娜  
    电  话：（010）82205696   
    传  真：（010）62258598
附件：
2011年第2期注册核安全工程师继续教育培训班报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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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11年第2期注册核安全工程师继续教育培训班报名表（由执业单位上报）
（2011年9月14日 ～ 9月18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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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联系电话
	
	传 真
	

	总人数
	姓 名
	性别
	民族
	工作部门
	通过注册审批时间
	电 话
	电子邮箱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有何饮食禁忌
	
	住宿标准（单人或双人）
	


注：1、通过注册审批时间指2010年、2011年核安全司资质处公布的已通过注册审核的单位人员名单和时间。
2、此表务于2011年8月25日前传真至：核安全执业资格注册办公室。传真：010-6225859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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